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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本公积转增股本个税缴纳规则及备案手续

明税律师事务所并购税务部

根据2015年10月21日国务院第109次常务会议的决定，2015年10月

财政部、国家税务总局联合下发了《关于将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有

关税收试点政策推广到全国范围实施的通知》（财税〔2015〕116

号），将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试点的股权奖励、转增股本分期缴税

等几项政策推广至全国范围实施。

为确保政策顺利落地，2015年12月，国家税务总局发布《关于股权

奖励和转增股本个人所得税征管问题的公告》（国家税务总局公告

2015年第80号，“80号公告”）对计税价格的计算、备案手续办理

等问题进行了明确。80号公告进一步规范政策执行口径，明确了涉

税事项办理手续。对于饱受争议的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的个税处理，

80号公告并未如实践中期待的那样做出免征或至少部分免征的优惠，

而是再次声明了相应的缴纳规则。

本期资讯，明税概述了80号公告的主要内容并给予评析。

不同被投资主体转增股本自然人股东的个税缴纳规则

表A：以是否上市及是否中小高新技术企业区分

适用主体 特别条件 税务处理

非上市中小高新技术企
业

 实行查账征收；
 取得高新技术企业

资格；，
 年销售额和资产总

额均不超过2亿元；
 从业人数不超过

500人的企业。

以未分配利润、盈
余公积、资本公积
向个人股东转增股
本时，个人股东一
次缴纳个人所得税
确有困难的，可根
据实际情况自行制
定分期缴税计划，
在不超过5个公历年
度内（含）分期缴
纳，并将有关资料
报主管税务机关备
案

非上市且非中小高新技
术企业

无 20%（当期一次纳
税）

上市或在全国中小企业
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的企
业

持股＞1年 0

1个月＜持股≤1年 10%

持股≤1个月 20%

表B：以“股份制”区分

适用主体 特别条件 税务处理

股份有限
公司

股票溢价发行收入所形成的资
本公积金

不征

有限责任
公司

溢价投资形成的资本公积 实践中存在大量争议，
多地税务机关不再考虑
资本公积来源（原始股
东投资or新股东溢价增
资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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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上市公司”和“非上市公司”股权奖励计税价格确定的方法及顺

序选择

80号公告规定，股权奖励的计税价格主要是按照公平市场价格确定。

对于上市公司股票的价格，按照取得股票当日的收盘价确定，当日

为非交易时间的，按照上一个交易日的收盘价确定。这主要是因为

上市公司股票的流动性较强，容易在公开市场获得其公平市场价格。

对非上市公司，80号公告明确了确定公平市场价格的方法及方法选

择的顺序，即“依次按照净资产法、类比法和其他合理方法确定”。

非上市公司的公平市场价格的确定一般参考个人取得的股权份额所

对应的企业净资产。企业净资产无法确定的，可以通过最近一段时

期企业股东转让股权时的合理转让价格类比确定。若净资产法和类

比法都无法确定股权价格的，企业经与主管税务机关沟通，可通过

其他合理方法确定股权价格。

备案手续办理的时限要求及须提供的资料

获得股权奖励的企业技术人员、企业转增股本涉及的股东需要分期

缴纳个人所得税的，应自行制定分期缴税计划，由企业于发生股权

奖励、转增股本的次月15日内，向主管税务机关办理分期缴税备案

手续。

涉税事项 主要资料

股权奖励分期缴
税

 高新技术企业认定证书；
 股东大会或董事会决议；
 《个人所得税分期缴纳备案表（股权奖励）》、

相关技术人员参与技术活动的说明材料；
 企业股权奖励计划；
 能够证明股权或股票价格的有关材料；
 企业转化科技成果的说明；
 最近一期企业财务报表等。

转增股本分期缴
税

 高新技术企业认定证书；
 股东大会或董事会决议；
 《个人所得税分期缴纳备案表（转增股本）》；
 上年度及转增股本当月企业财务报表；
 转增股本有关情况说明等。

纳税人分期缴税期间需要变更原分期缴税计划的，应重新制定分期缴

税计划，由企业向主管税务机关重新报送《个人所得税分期缴纳备案

表》。

实施日期

80号公告自2016年1月1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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